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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法 院 惩 治 逃 废 债 典 型 案 例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12月30日（总第9973期）

孙山（德国）：我院受理宋绍玉与孙山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鲁1083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准予原告宋绍玉与被告孙山离婚；二、婚生女孙巧妍由原

告宋绍玉直接抚养，被告孙山自 2025年 7月每月支付抚养费 1,300

元至孙巧妍独立生活为止。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1,800元及后

续公告费，由孙山负担。宋绍玉已预交案件受理费 50元，本院退回

50元。孙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

50元，拒不交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威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Evans Ben Nathan（澳大利亚）、上海绣球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童颢与被告 Evans Ben Nathan（澳大利亚）、

上海绣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6 民初 1054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尊敬的刘涛女士：刘涛与美计健康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计公司）、厦门美滋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滋颜

公司）、刘斌、杜杰人格权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冀 0191 民初 263 号民事判决书已

生效，判决书认定美计公司作为“美计”咖啡产品的商标注册人

及品牌方，未经刘涛许可，在包装上使用您的照片及姓名，并委

托生产、销售和宣传；美滋颜公司系案涉产品内溶物的生产企

业，并对产品进行封装。上述行为构成对您姓名权、肖像权的侵

害，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司郑重承诺：在今后公司经营中，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关于人格权保护的规定，不再以任何形式侵害刘涛女

士的姓名权、肖像权。我司就未经许可，擅自将您的肖像及姓名用

于产品生产、宣传等商业活动的行为，给您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声

誉影响，致以诚挚歉意。 美计健康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厦门美滋颜实业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25 日，张树池与王动军系同村收购白山药的中

介人，双方在装山药过程中发生矛盾，张树池使用朋友圈发布不

当言论辱骂王动军，经法院（2025）冀 0128 民初 1494 号生效判决

认定，侵害了王动军的名誉权，根据判决生效内容，张树池向王

动军公开致歉。 致歉人：张树池
2025年 12月 25日

（2025）外贸破尚管字第 1 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对外经

济贸易公司债权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02 年

12 月 26 日裁定受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以下简称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指定河

北尚丰律师事务所担任债务人管理人。管理人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发布了债权申报通知，债权申报截止日为 2026 年 1 月 15

日。现管理人定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 9 时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现场召开债权人会议（详细入会信息请

联系管理人刘会芳 15097895763、闫春婷 15231403140、林佳欣

15903247757，管理人地址：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三期华峰中心 B

座 415）。会议议题：听取并审议管理人《阶段性工作报告》；法院或

管理人认为应当由本次会议审议的其他事项。依法申报债权且经

管理人审查确认、法院裁定确认或临时确定表决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债权人系自然人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

登记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原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件。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管理人
湖南三和医药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公告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裁定受理了湖南弘亚医疗器械有限责任

公司对湖南三和医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湘潭市岳塘区

人民法院作出（2025）湘 0304 破 8 号民事决定书，指定三和集团

清算组担任湖南三和医药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南三和医药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湖南三和医药有限公

司（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福星国际金融中心 B 座 10

楼；联系人：周雅喆 13907326066、唐钊 15080786800）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为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将另行通知。 湖南三和医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24日

湖南三和伟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公告 湘潭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裁定受理了陈红燕、刘静对

湖南三和伟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湘潭市岳

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湘 0304 破 6 号民事决定书，指定三和

集团清算组担任湖南三和伟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湖

南三和伟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湖南三和伟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湖南省

湘潭市岳塘区福星国际金融中心 B 座 10 楼；联系人：周雅喆

13907326066、唐钊 15080786800）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为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另行通知。

湖南三和伟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24日

湖南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公告 湘潭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裁定受理了刘静、莫俊对湖南三和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作

出（2025）湘 0304 破 7 号民事决定书，指定三和集团清算组担任

湖南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南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湖南三和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福星国际金融中心

B 座 10楼；联系人：周雅喆 13907326066、唐钊 15080786800）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为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将另行通知。 湖南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24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4 年 12 月 2 日作出

（2024）吉 24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吉林泰平电力有限

公司对延边中投泰平电力有限公司的清算申请。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12 月 16 日作出（2025）吉 24 强清 1 号

决定书，指定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现公告如下：一、延

边中投泰平电力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二、延边中投泰平电力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逾期

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三、延边中投

泰平电力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

行清算，承担移交账册、资产、债权人及债务人名册等法定义务；

怠于履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四、债权申报及清算组

通讯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新柳花园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韩敬爱；联系电话：13009083663；邮政编码：133001。

延边中投泰平电力有限公司清算组

深圳市瓦动科技有限公司、卢锐晓、安徽雪愿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吕从才、吕飞：你单位因违反与涡阳开发区签订的《投资合

作协议书》以及《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

的约定，即深圳市瓦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动公司）、安徽

雪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愿公司）没有按协议约定完

成项目投资额，没有按约定时间建成项目并正式投产，项目税收

缴纳额也未达到约定。同时，瓦动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卢锐

晓为瓦动公司持股 100%独资股东，应对瓦动公司的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根据《债权债务处置协议》的约定，在涡阳开发区债权无

法追偿成功时，吕从才、吕飞自愿对包括设备搬迁补贴 200 万元

在内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现《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中涉及的债

权法院已出具终本裁定，债权未能追偿成功。另外，吕从才作为雪

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雪愿公司经营并按约定完成经济指标负有

义务。2019 年 1 月 24 日，由雪愿公司作为申请人依据瓦动公司与涡

阳开发区签订的《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向涡阳开发区

申请拨付扶持资金，涡阳开发区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向雪愿公司指

定账户支付了 200 万元的搬迁扶持资金。为此，现根据《补充协议》

第十一条，《债权债务处置协议》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五项、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我

单位对你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处如下：一、解除 2019 年 1 月 2 日涡

阳开发区与深圳市瓦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手机主板生产及手

机组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手机主板生产及手机组装项目投资

合作补充协议书》；二、深圳市瓦动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雪愿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吕从才、吕飞限期共同向安徽涡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 会 返 还 设 备 搬 迁 补 贴 2000000 元 及 利 息 损 失（利 息 损 失 以

2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4 月 1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上浮 30%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30%计算至全部款还清时止）；三、卢锐晓对上述第二项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行政处理履行方式和期限：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理

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 2000000 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缴至账号：

521024608671000176001202；开户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涡阳

支行。如你方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依法向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 6 个月内

依法向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起诉。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我单位将依法向涡阳

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联系人：陈浩、电话：19956956210；陈兰

兰、电话：18895612209；联系地址：安徽涡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安徽涡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债 权 转 让 通知函 史宁：南京竣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依据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22）苏 0118 民初 3336 号民事判决书

对 你 方 所 享 有 的 欠 款 本 金 1113967 元 及 逾 期 债 务 利 息 等 判 决

书 确 认 的 全 部 债 权 现 已 转 让 给 江 苏 润 隆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请 你

对江苏润隆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该债务。

通知人：南京竣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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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公司逃避

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应
依法承担连带责任——陈某与乙公
司、丙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19日，甲公司与乙公司

签订合同，约定由乙公司向甲公司供应机制
砂、河砂及碎石。次日，乙公司与陈某签订
《购销合同》，约定乙公司向陈某采购碎石，
提供给甲公司使用，但约定的合同货物数量
超过甲、乙公司的合同货物数量。2022年3
月12日，丙公司又与甲公司签订合同，内容
同乙公司与甲公司所签合同一致。陈某依据
与乙公司《购销合同》约定直接向甲公司供
货，供货数量是乙公司、丙公司分别与甲公
司订立合同货物的总和。最后，乙公司欠陈
某200余万元货款未偿还。

郑某系乙、丙两公司实际控制人。乙、丙
两公司设立时和变更后的住所地均相同，在
同日办理住所地变更登记；经营范围一致；
办理工商设立登记及变更登记的均为同一
人，办税员相同，出纳均为黄某某。黄某某银
行账户与乙公司、丙公司以及郑某存在频繁
的交易往来，该两家公司均使用黄某某的账
户进行收支。乙、丙两公司收到的大部分货
款均转入由郑某支配的黄某某账户，并通过
该账户向陈某支付货款。乙公司欠陈某部分
货款没有还清。陈某起诉请求乙公司偿还欠
付货款、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郑某以乙公司名义与

陈某签订《购销合同》，约定陈某向甲公司供
货。后陈某向甲公司供货，实际上履行的是
乙、丙两公司各自对甲公司的供货义务。虽
然丙公司与陈某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郑
某控制乙、丙公司，两公司资产、财务、人员混
同，采购和销售义务混同，明显存在边界不
清、财务混同、利益输送，丧失公司人格独立
性的情况。实际上，丙公司对甲公司的供货也
因乙公司与陈某的合同履行完成交付。丙公
司应对乙公司欠陈某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故判决：乙公司向陈某偿还欠付货款，丙公
司对乙公司尚欠陈某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有限责任制度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

保护股东利益，鼓励投资。股东或者实际控
制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
任，逃避债务，是较为常见的逃废债手段。本
案中，郑某利用其控制乙、丙两公司的地位，
故意模糊合同义务履行主体，在关联公司之
间恶意转移交易收益，使乙公司债权人的债
权不能全部实现，以达到逃废债的目的。审
理法院根据乙、丙两公司在财产、决策、人员
等方面存在混同的事实，结合合同履行情
况，横向“刺穿公司面纱”，判决丙公司对乙
公司尚欠陈某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惩
治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公司逃废债的行为。

案例二
股东恶意转让股权逃债的，应

依法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某建材公司诉庄某某、某矿
业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上海某装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庄某某认缴出资995万元，出资期限为
2021年11月19日，仅实缴10万元，持股
99.5%，朱某某实缴出资5万元，持股0.5%。
2018年，上海某装饰公司欠某建材公司债
务789601.87元，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
后进入执行程序。因上海某装饰公司无财产
可供执行，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2019年3月1日，庄某某将全部股权作
价0元转让给某矿业公司。2020年12月25
日，某矿业公司将全部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
上海某石业公司。后上海某装饰公司召开股
东会，决议上海某石业公司出资期限延长至
2040年11月19日。庄某某为上海某石业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系某矿业公司的股
东、监事。某建材公司起诉请求庄某某、某矿
业公司、上海某石业公司在未出资范围内对
上海某装饰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上海某石业公司应根

据上海某装饰公司章程规定于2021年11月
19日前缴足其认缴的出资995万元，但仅实
缴 10万元。上海某装饰公司在欠某建材公
司债务的情况下，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
章程、延长股东出资期限逃废债，损害债权
人合法权益，故该延长出资期限的决议对某
建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庄某某、某矿业
公司转让股权时，上海某装饰公司不能清偿
对外负债，两次股权转让均系零对价，明显
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庄某某同时系上海
某石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某矿业公司的
股东、监事，股权转让均在关联方之间进行。
综合考虑前述因素，可以认定两次股权转让
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存在逃废债的主观恶
意。故判决：庄某某、某矿业公司、上海某石
业公司在未缴纳出资 985万元的范围内对
上海某装饰公司欠某建材公司的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股东通过恶意转让股权、延长出资期

限等方式逃废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
当依法予以惩治。本案中，两次股权转让时，
公司均不能清偿对外负债，转让发生在关联
方之间，且均系零对价转让，足以认定股权
转让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废债恶意，客观上
阻碍了公司债权人债权实现。受让人在认缴
期限届满且公司欠债未清偿的情形下，通过
修改公司章程延长出资期限，逃避履行出资
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审理法院认定公司
内部延长出资期限的决议对债权人不发生
法律效力，判决股权出让人和受让人向公司
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效惩治股东通
过恶意转让股权、延长出资期限逃废债的不
诚信行为。

案例三
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的，应依法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丙公司诉乙公司、崔某、
李某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基本案情】
乙公司、崔某、李某共同设立甲公司，注

册资本2000万元，第一期出资1000万元，
分别由乙公司出资 800 万元，崔某出资
153.9万元，李某出资46.1万元。上述出资
款转入甲公司账户2日后全部转给案外人
潘某。甲公司欠丙公司货款未清偿。后崔某
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乙公司。人民法院作出民
事调解书确认甲公司欠付丙公司货款
12364954.5元。甲公司被申请强制执行后
无财产可供执行。丙公司于2024年6月申请
追加乙公司、崔某、李某为被执行人，被驳回
后对乙公司、崔某、李某提起追加被执行人
执行异议之诉，请求追加三被告为被执行
人，分别在800万元、153.9万元、46.1万元
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
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
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
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
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
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
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
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
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
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乙公司、崔某、李某向甲公司
转入出资款后，相关款项即由甲公司转给案
外人。乙公司、崔某、李某虽称转出款项系基
于甲公司与案外人达成的借款合意，但并未
提交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乙公司、崔
某、李某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乙公司、李某
作为甲公司股东，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甲
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崔某作为甲公司原
股东，在未补足抽逃出资的情况下转让股
权，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亦应承担补充责
任。故判决追加乙公司、崔某、李某为被执行
人，分别在抽逃出资 800万元、153.9万元、
46.1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也是保障

公司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基础。股东抽逃出资
会降低公司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合法权
益，应依法予以惩治。本案中，股东向公司转
入出资款2日后即由公司全部转给案外人，
且无证据证明转出资金系基于正常交易。审
理法院依法认定股东构成抽逃出资并判决
其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引导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对于构建诚
信、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
夫妻离婚时约定主要财产归

一方所有损害另一方债权人利益
的，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财产分割
协议——吴某芳诉唐某莲、何某奇
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何某奇与唐某莲于1987年6月13日

登记结婚。2015年9月9日至2016年4月26
日期间，吴某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转
给何某奇，何某奇向吴某芳出具360万元
《借据》。2019年4月10日，何某奇与唐某莲
协议离婚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
双方名下存款、理财产品等资产归各自所
有；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的某房产归何某奇所
有；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的某自建房（暂无房
产证）、南宁市某小区34号、35号商铺、1702
号房屋及地下室A36、A37车位以及两辆轿
车归唐某莲所有；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何某奇向唐某莲借款，离婚后何某奇仍需将
借款归还唐某莲，具体数额以借条为准；双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创业所
得资产，归唐某莲所有。后经吴某芳起诉，何
某奇被判决归还借款本金360万元及利息
570100元。吴某芳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2020年7月15日，执行法院以穷尽财产
调查措施，未发现何某奇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吴某芳以何

某奇、唐某莲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二条
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影响其债权实现为由，
起诉请求撤销该约定。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第十七条（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案涉房产均在
何某奇与唐某莲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应认定
为双方共同所有。根据《自愿离婚协议书》约
定，何某奇分到的财产价值远远少于唐某莲
所分到的财产价值。执行裁定载明，何某奇
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自愿离婚协
议书》中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不仅客
观上减少了何某奇应分得的共同财产，而且
实际上导致其清偿能力下降，剩余财产不足
以清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吴某芳的合法权
益。故判决：撤销《自愿离婚协议书》关于“位
于南宁市某小区 34号、35号、地下室A36、
A37房产归唐某莲所有”的约定。

【典型意义】
夫妻离婚时约定将全部或者主要财产

归一方或者归子女所有，导致另一方没有足
够财产清偿对外欠债，是实践中常见的逃债
方式。甚至有的夫妻通过“假离婚”逃债，或
者在离婚时约定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赔偿金
或补偿款，将其个人财产一并转移，逃废债。
本案中，唐某莲与何某奇签订离婚协议书，
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分给唐某
莲，导致何某奇不能清偿其欠吴某芳的债
务。审理法院综合考虑离婚的时间节点、离
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何某奇被执行法
院认定已无可供执行财产等事实，认定离婚
协议书损害债权人权益，判决撤销离婚协议
书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有利于惩治逃
废债行为，保护债权人利益。

案例五
破产企业关联方恶意订立租

赁合同、侵占企业财产阻挠破产清
算的，管理人有权解除合同取回财
产——甲公司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甲公司由法定代表人王某持股90%，由

乙公司持股10%。乙公司股东为王某的母亲
赵某及前妻伍某。甲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裁定进行破产清算并指定管理人。王
某拖延移交财务资料，多次未经法院许可擅
自离开住所地，拒不配合管理人开展破产清
算工作。赵某、伍某及乙公司以向甲公司提
供借款、垫付款等为由共申报债权3000余
万元，但拒不提交借款合同、垫付款依据。乙
公司以甲公司的厂房已被其租赁为由，拒绝
交接厂房。经查，甲公司与乙公司于2016年
签订租期长达19年的厂房租赁合同，以近
1400万元的价格将厂房出租给乙公司。乙
公司支付的租金来自境外付款方，与甲公司
货物的境外购买方高度重合，乙公司拒绝对
该问题解释说明。乙公司将厂房转租，收取
高额租金。因厂房上有长期租赁协议，其评
估价值不足500万元。伍某长期占用甲公司
名下的车辆拒不归还。2011年至2016年期
间，赵某利用监事身份，频繁从甲公司账户
转出资金超过1亿元，仅转回25万元。管理
人起诉请求确认厂房租赁合同解除，伍某返
还占用车辆，赵某退还占用资金。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有关人
员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有配合管理人
工作的义务。王某作为甲公司法定代表人，
违反法律规定，拒不配合管理人工作，拖延
移交财务账册，未经法院许可擅自离开住所
地，严重影响管理人对甲公司财产状况的全
面调查，对王某给予拘留 15日并罚款 10万
元的处罚，责令王某立即提交公司全部财务
资料。对于赵某、伍某及乙公司申报的3000
余万元债权，管理人认为依据不足，不予确
认，赵某等亦未对此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对
于确认租赁合同解除诉讼，乙公司在签订租
赁合同前未开展过任何经营活动，所付租金
来自境外付款方，与甲公司货物的境外购买
方高度重合，其拒绝作出解释说明，应当作

出对乙公司不利的事实认定，即认定乙公
司未支付租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确认厂房租赁
合同解除，厂房不带租拍卖价格达 2774
万元。审理法院分别判决伍某返还占用车
辆，赵某退还占用资金5000余万元。经对
甲公司全部财产处置及分配，担保债权
人、税款债权人获全额清偿，普通债权清
偿率也大幅提高。2023年 11月 29日，审
理法院裁定终结甲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典型意义】
破产清算是集中公平清偿债权的制

度。管理人及时接管财务资料，全面清理
破产财产，准确登记破产债权，是顺利推
进破产工作、实现债权集中公平清偿的前
提条件。本案中，破产企业的股东、法定代
表人及其母亲、前妻等虚报债权、恶意订
立租赁合同、侵占企业财产，阻挠破产清
算，损害债权人利益。管理人积极履职，要
求法定代表人提交财务资料，不予确认虚
报的债权，解除关联方订立的租赁合同，
取回被关联方侵占的财产，有力维护了债
权人利益。同时，人民法院对拖延移交财
务账册的法定代表人处以拘留和罚款，有
力打击和震慑阻扰破产清算的行为，对于
鼓励和支持破产管理人积极履职，充分发
挥破产制度保护诚信债务人和集中公平
清偿债权的作用，实现市场主体有序出清
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六
以虚构债务等方式借破产逃

废债的，依法以虚假破产罪追究刑
事责任——张某元虚假破产、挪用
资金案

【基本案情】
张某元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

年9月，张某元在他人介绍下委托某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过程
中，张某元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交被篡改的
公司原始财务凭证及相关资料，以重复记
账、伪造员工工资支出、虚列公司借款、应
付款等方式虚构公司债务共计2800余万
元。后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产清查报
告》，显示公司资不抵债。张某元组织召开
股东会时，向股东提出公司存在资金紧
张、经营困难、财务账目混乱等问题，在征
求股东一致同意后拟申请公司破产。
2021年6月，张某元向人民法院提交《资
产清查报告》，并以公司资不抵债、不能偿
还到期债务为由申请破产。2021年7月
27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
算案。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经审计发现
该公司有财务报告造假的情况。人民法院
于2022年11月16日以张某元涉嫌经济
犯罪、公司是否资不抵债或明显丧失清偿
能力尚不确定为由，驳回某公司的破产申
请。破产管理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检察院
指控张某元犯挪用资金罪、虚假破产罪。
2013年至2019年期间，张某元用59万
元公司财产偿还个人债务，超过三个月未
归还。案发后，张某元自动投案，并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元作为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挪用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
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资
金罪。张某元通过伪造员工工资支出、重
复记账、虚列公司借款的方式使公司承担
虚构债务，实施虚假破产，数额巨大，严重
损害债权人和其他人的利益，其行为已构
成虚假破产罪，因人民法院审查后驳回其
破产申请导致公司未被宣告破产，系犯罪
未遂。故判决：张某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虚假破产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
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万元。同时责令张某元返还
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59万元。

【典型意义】
破产制度有利于保护诚信债务人、

集中公平清偿债权人债权、拯救危困企

业、实现市场主体依法有序出清、促进资
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制
度。但是，有的债务人滥用破产制度逃废
债，“假破产，真逃债”，应当严厉打击。本
案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虚构公司债务，制
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的假
象，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试图损害
债权人利益，构成虚假破产罪。审理法院
依法追究逃债人的刑事责任，以严厉的刑
事制裁打击虚假破产违法犯罪行为，对于
警示、震慑通过虚假破产逃废债的行为，
防止破产制度被滥用，保障破产制度依法
健康运行，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具
有积极意义。

案例七
被执行人将其应得的补偿款

转入近亲属账户逃避强制执行的，
依法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
刑事责任——洪某金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洪某金在人民法院判令其向郑某长

偿还借款50万元后，未履行还款义务。郑
某长于2016年3月申请强制执行。首次
执行时，执行法院经约谈询问、资产调查、
网络查控，仅冻结到洪某金银行存款2万
余元。同时还查明洪某金与其妻子于
2003年10月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
方共有的一套房屋归妻子所有、位于某镇
的养殖场及设备归洪某金所有。鉴于养殖
场不易执行处置，郑某长同意领取上述2
万余元执行款后终结本次执行，执行法院
同时将洪某金纳入失信名单。2022年11
月，洪某金的养殖场房屋被征收，获得补
偿款140余万元，洪某金要求将该款汇入
其女儿洪某园银行账户。郑某长了解该情
况后请求恢复执行。洪某金被依法拘传至
法院，并表示拆迁补偿款已由其女儿用以
偿还其他债务，没有钱还款。同日执行法
院对洪某金作出拘留15日的决定。拘留
期满后，洪某金故意隐匿行踪，躲避执行，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义务，致使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
行，其行为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执行法院遂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侦查
期间，洪某金主动与郑某长达成和解协议
并偿还部分借款，郑某长自愿出具刑事谅
解书。检察院指控洪某金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洪某金在

收到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后，特别是
在其财产发生变动、能够清偿债务的情况
下，未依法及时报告，反而采取故意隐藏、
转移财产的方式逃避执行，将其应得的征
收补偿款直接汇入其女儿银行账户，故意
规避执行，属于逃废债行为，应认定为有
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且情节严重，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洪某金主动
与郑某长达成和解协议并偿还部分债务，
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取得了被害人
谅解，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故判决：洪某
金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在执行程序中隐匿、转移财产，逃避

执行，是常见的逃废债手段，增加人民法
院查人找物困难。此类逃废债行为既损害
债权人权益，又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司法
权威，应予严厉打击。本案中，洪某金明知
债务未履行，仍将其个人应得的巨额征收
补偿款转移至其女儿账户，人为制造“执行
难”，损害债权人郑某长的权益，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有利于警示债务人诚信履行
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通过隐匿、转移财产
逃避执行，“不仅逃不了债，反而背上了
罪”。人民法院将执行中发现的涉嫌犯罪
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办，依法打击逃废债
行为，织牢织密“不敢逃、不能逃、不愿逃”
的法治防线，既维护司法公信力与债权人
权益，也为建设诚信社会注入法治动能。


